
6一线明镜周刊编辑/马菲菲 校对/何欣

电子信箱：2949692369@qq.com 2023年 7月 18日 星期二

□本报记者 史隽
通讯员 章锣锣 周柳玲

在浙江云和，一起酒驾案，竟然跳
出来三个犯罪嫌疑人，到底谁才是真正
的醉驾之人？经检察官抽丝剥茧，真相
逐渐浮出水面。

6 月 16 日 ，唐 某 因 犯 危 险 驾 驶 罪
和妨害作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十个月，并处罚金 1 万元，曲某和陈某
因犯伪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
月、有期徒刑八个月。至此，一起企图瞒
天过海的顶包戏码，终以三人锒铛入狱
收场。

追踪案情疑窦丛生

2021 年 8 月的一个深夜，一对男女
在云和县城的街边打架，群众见状立即
报警。可当警察赶到现场准备了解情况
时，打架男女却慌慌张张地驾车逃离。

民警觉得蹊跷，遂想方设法找到
打架男女租住的地方。就在民警敲门
让 其 开 门 时 ，男 子 突 然 从 二 楼 坠 落 。

民警立即将受伤的男子送往医院。经
对 受 伤 男 子 唐 某 和 同 行 女 子 陈 某 进
行测试与鉴定，确认唐某血液中酒精
含 量 为 124mg/100ml，已 经 达 到 醉 驾
标准，公安机关便以其涉嫌危险驾驶
罪立案侦查。

但是，面对民警的讯问，唐某始
终拒不承认自己醉驾的事实，陈某坚
称自己才是驾驶者。在收集相关证据
后，2022 年 4 月 14 日，公安机关将唐
某涉嫌危险驾驶罪一案移送云和县检
察院审查起诉。

在 犯 罪 嫌 疑 人“ 零 口 供 ”的 情 况
下，承办检察官仔细分析证据后发现，
细节问题仍需更有力的证据支撑。其
中，体貌特征是锁定犯罪嫌疑人的重
要细节。

路口监控视频显示，当晚驾车人员
身穿白衣灰裤，是一名微胖短发男子。

检察官再次找到陈某，她说自己在案发
当晚一直都是绿衣黑裤，长发披肩，并
未更换衣物。

陈某口供与监控视频不一致，显
然，陈某在说谎。但陈某和唐某两人仍
一口咬定，是陈某晚上 9 点多从出租屋
开走了室友雷某的车。

补充侦查戳破谎言

2022 年 4 月，检察官决定自行补充
侦查，找到车主雷某进行询问。雷某称，
当晚他与唐某等人在出租屋内喝酒至 9
点多，并将车钥匙放在了床头柜上，第二
天他发现车子未在停车位，当唐某来还
车钥匙时，他才得知车停在了房子后面。

检察官向雷某出示了当晚一男子
将车开走的视频，他确认车子是他的，
但是无法辨认驾车男子是谁。同时证

实，该出租屋同住的另外几人当晚没有
拿过雷某的车钥匙。

至此，全案证据链条得以完善。在
案的各种证据均指向唐某存在危险驾
驶的行为，案件真相已经浮出水面。

2022 年 7 月 14 日，云和县检察院
以 唐 某 涉 嫌 危 险 驾 驶 罪 向 法 院 提 起
公诉，并于同年 7 月 18 日依法要求公
安 机 关 对 陈 某 立 案 侦 查 。随 后 ，陈 某
被立案侦查并被取保候审。

本以为案件至此水落石出，不承
想，案件再起波澜。同年 7 月 19 日，一名
曲姓男子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声
称案发当晚是他开的车。而此时，唐某
与陈某也改口，称当晚车辆的驾驶员是
曲某。

承办检察官随即对曲某展开询问，
问及当晚具体细节时，曲某支支吾吾答
不上来，但是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当晚开

车的人。
同年 8 月，检察官再次联合公安机

关侦查人员开展补充侦查工作，结果查
明曲某并非案发当晚的驾驶员，戳破了
他的谎言。

找人顶罪三人入狱

2022 年 9 月 26 日，唐某涉嫌危险
驾驶罪案开庭，曲某及陈某作为证人出
庭。在法庭上，三人均称曲某是驾驶员。
当公诉人问曲某当晚是如何将雷某的
车辆驶离出租屋时，他的回答与监控视
频拍到的画面大相径庭。在公诉人层层
递进的法庭讯问、有力的证据面前，三
人最后都哑口无言。同年 10 月 12 日，法
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唐某拘役五个月，
并处罚金 1万元。

案件宣判后，唐某不服，提出上诉。

今年 1 月 16 日，二审法院裁定维持原
判。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唐某、曲某因
妨害作证和作伪证被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唐某、曲某、陈某也终于明白“纸包
不住火”，供述了唐某指使陈某、曲某作
伪证的事实。2022 年 9 月至今年 4 月，
公安机关先后以唐某涉嫌妨害作证罪，
曲某、陈某涉嫌包庇罪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

得知陈某、曲某也将要面临刑事处
罚，唐某红了眼眶，对检察官道出了原
委。早年他曾因犯罪在监狱服过刑，害
怕再次锒铛入狱，便产生了找人顶罪的
念头，企图逃脱“牢狱之灾”。

承办检察官对三人开展了充分的
释法说理，陈某、唐某、曲某表示认罪认
罚。同时，在审查在案证据后，检察官认
为以伪证罪追究曲某及陈某的行为更
符合本案的事实。今年 3 月 22 日，云和
县检察院以陈某涉嫌伪证罪向法院提
起公诉，于 5 月 24 日以唐某涉嫌妨害作
证罪、曲某涉嫌伪证罪向法院提起公
诉。法院经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提出
的量刑建议，作出上述判决。

醉驾之人究竟是谁

□梅静 那晓凯 陈诺

“这次我真心服判，一定好好改造，
出去好好做事。”6 月 22 日，在江苏省扬
州市看守所，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罪，刑期刚由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改判
为有期徒刑七个月的李某，特意通过管
教民警向办案检察官表达了谢意。

想不通的收油者

李某曾是一家大型货运公司的员
工，几年前辞职开了一家废旧物资经营
部，但一直没能如愿发财。他“反思”后
找到了根源：3 辆叉车和 2 台吊车每天
得“喝”几百升柴油，开销太大。2020 年
10 月，他偶然得知，原单位同事、吊车
司机孟某经常将车内的油偷偷抽出来
卖，他便与孟某取得联系，表示想买些
便宜柴油，孟某爽快答应。

在此后的 2021年 1月至 10月，孟某
隔三岔五将公司交由自己驾驶的吊车
在单位加油站加满柴油后，直接开至李
某的废旧物资经营部，由孟某或李某用
塑料管抽吸的方式将油抽出，出售给李
某。孟某共计售卖 27次，得款 2.8万元。

2022 年 4 月，因群众举报，孟某偷
油一事案发。公安机关查明，李某并不
是孟某的唯一“客户”，在 2019 年 10 月
至 2022 年 4 月，孟某利用职务之便，侵
占其单位车辆内的柴油，向 3 人售卖 91
次，合计得款 9.5万元。

今年 1 月 6 日，李某因犯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当李某收到判决书
时，获悉孟某已于 2022 年 12 月 2 日因
犯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他作案次数比我多，犯罪金额比
我大，为啥判得比我轻？我要上诉！”实
在想不通的李某，决定讨个说法。

想当“共犯”？没门！

2 月 6 日，李某以自己与孟某事前
勾结且共同实施偷油行为、系孟某的共
犯为由，向扬州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法院随即通知扬州市检察院阅卷，并派
员出席二审法庭。

“他为何称自己是共犯？事实果真
如此吗？”接到通知，检察官眼前立刻浮
现出两个大大的问号。

对于第一个疑问，经仔细研读一审

判决书及法律法规，检察官发现，李某
刑期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
条：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购，且收
购次数达十次以上，属于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中的“情节严重”，应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孟
某刑期的依据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
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
规定（二）》，职务侵占 3 万元的，属于数
额较大，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罚金。如果李某是孟某的共犯，
其 2.8 万元的涉案金额尚未达到追诉标
准，不构成犯罪。

对于第二个疑问，检察官认为，应
当从孟某、李某的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
两个方面进行查证。但在一审卷宗里有
关细节并不清楚，检察官决定自行补充
侦查。

经调取孟某的加油卡充值、加油记
录，补充询问被害单位有关人员及孟
某，检察官查明：孟某每次作案时，均在
前一天晚上谋划好卖油事宜，次日上午
八九点钟将车辆加满油后，立即开出销
赃。李某从油箱内抽取柴油的行为并非
配合孟某盗取单位柴油，而是独立的收
赃行为。同时，李某系在获知孟某长期

盗卖柴油之后才向孟某问询及提出收
购意向，与孟某无事先预谋、组织、分工
等行为，对其职务侵占的犯意未起到激
发和推动作用。

因此，无论是从客观行为还是主观
故意来看，李某均不构成孟某职务侵占
的共犯，一审判决认定其构成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并无不当，其上诉理由不
成立。

发现“罪刑倒挂”问题

案件本应到此结束，但检察官在全
面审查中又发现了一个问题：通常情况
下，下游犯罪的刑期不应高于上游犯
罪，本案为何“罪刑倒挂”？

罪责刑相一致是我国刑事司法的
一项基本原则，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分
子所犯的罪行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相
适应，即重罪重判，轻罪轻判，罪刑相
当，罚当其罪。该原则不仅适用于本罪，
也适用于上下游犯罪。对于量刑标准中
出现犯罪次数时，司法机关应当注意事
实意义上的“次数”与法律意义上的“次
数”有所区别，不能机械执法。

“办案必须去疑存真！”本着这一理
念，检察官开始进一步求证。在将孟某
与李某的交易时间、数量列表对比后发
现，李某向孟某收购柴油的时间虽然分

布于 27 个自然日，但大多为数日连续
作案，形成相对集中的 9 个时间段。而
200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
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
见》规定，基于同一故意，在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连续实施抢劫犯罪行为的，
应认定为 1 次犯罪。借鉴该司法精神，
检察官认为，李某收购柴油的次数应为
9 次，不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

“情节严重”的相关规定，应当在有期徒
刑三年以下量刑。

“你们主动为我争取减刑？”当检察
官找李某谈话，告知查证结果时，李某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检察官详
细释法说理后，他当场签署了认罪认罚
具结书。

3月 18日，李某上诉案开庭审理，扬
州市检察院派员出庭并发表意见，指出
一审判决中存在的错误，提出对李某判
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的量刑建议。经发回
重审，5 月 8 日，原审法院完全采纳检察
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重新作出判决。

“作为二审检察机关，不仅要正面
回应上诉理由，解答上诉人的疑惑，还
要客观全面地审查案件，依法履行监
督职责，坚决纠正一审在事实认定、法
律适用、量刑等方面的错误，争取上诉
人认罪认罚，真正实现案结事了。”检
察官说。

“他作案次数比我多，为啥判得比我轻”
江苏扬州：坚持罪责刑相一致原则纠正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刑期

□本报通讯员 王飞 咏雪

近日，社区矫正对象范某在缓刑考验期间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已被撤销缓刑，收监执行。

范某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被河南省灵宝市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5000 元。缓刑考验期为 2022 年 12
月 28日至 2023 年 12月 27日。范某在其户籍地卢氏县接受社区矫正。

今年 4月 12日，范某以到灵宝某企业务工为由，申请变更社区矫正执行地为
灵宝市，并将伪造的该企业证明文件提交至卢氏县司法局。

卢氏县检察院在对卢氏县司法局社区矫正机构的日常监督中，发现社区矫
正对象范某申请变更执行地材料中的证明文件存在伪造嫌疑，遂决定予以监
督。经核实，承办检察官发现证明文件上注明的联系方式均为空号、错号，印章
制作专业人员和检察技术人员均认为该证明文件上的印章没有防伪码，样式不
符合制式。

为此，该院建议卢氏县司法局联系灵宝市司法局对该证明文件进行实地调
查。灵宝市司法局社区矫正机构经调查后出具情况说明，称该公司否认出具过
证明文件，文件上的印章并非其公司印章。

检察官通过调阅范某社区矫正档案发现，其因多次不配合司法所日常监管，
今年 3月被卢氏县司法局警告一次；4月 20日，范某因受他人指使使用自己的银行
卡为他人转账取现，被灵宝市公安局以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立案侦查。

卢氏县检察院及时与县司法局、公安局对范某的违法行为性质进行论证交
流。该院认为，范某伪造企业证明文件申请变更社矫执行地，编造虚假理由请
假，逃避监管，再一次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立案侦查，具有较大社
会危险性。4 月 27 日，该院向县司法局提出书面监督意见，要求将范某违法线索
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向灵宝市法院提出撤销缓刑建议。

5 月 4 日，卢氏县司法局向灵宝市法院提出撤销缓刑建议。5 月 10 日，灵宝市
法院裁定撤销范某缓刑，收监执行原判有期徒刑十个月。

伪造证明文件申请变更社矫执行地
河南卢氏：监督撤销缓刑收监执行

□本报记者 简洁

6月 2日，34 岁的任某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
五年。任某曾在 2017 年因吸毒被行政处罚过，但并未因此远离毒品，而是把毒品
当成了重要的社交方式，一步步走向了在熟人圈内贩毒的道路。

任某吸食毒品的种类较多，其中就包括被称为“上头电子烟”的新型毒品。
2022 年 4 月至 7 月，他曾向多人贩卖含有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油、烟叶，在 4 个月
内经查证属实的交易毒品量达 20余克。

2022 年 7 月，任某被民警抓获，民警在其住所起获烟叶及电子烟油 300 余
克、液体 400 余克。经鉴定，烟油和烟叶中均内含合成大麻素，液体中含有 γ-丁
内酯。任某被抓获时，在其头发中亦检测出多种合成大麻素成分。

2022 年 10 月 31 日，案件移送西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本案中起获毒品的
重量、成分，折算成海洛因后已在 50 克以上，因此任某面临较重刑罚的量刑。”承
办检察官告诉记者，根据刑法相关规定，贩卖海洛因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
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贩卖海洛因五十克以上
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
产。按照《氟胺酮和 7 种合成大麻素依赖性折算表》，1 克合成大麻素相当于 0.5 克
海洛因。

虽然案件事实、证据都很清楚，可是任某到案后因为无法接受这么重的刑
期，在审查起诉阶段只敢承认一起犯罪事实，并拒绝认罪认罚。

“经查发现，早在 2021 年 8 月，任某的朋友就将其他省份抓获贩卖含有合成
大麻素电子烟人员的视频发给他，但任某对此视而不见。”检察官说，任某并非
不知道贩卖毒品意味着犯罪，且在贩卖过程中非常小心，其从不添加陌生人微
信，贩卖对象都是熟人或熟人的朋友，商谈过程中会使用隐晦词语或代号与购
买毒品者交谈，“比如，任某的座驾是一辆豪车，向车友贩卖毒品时，他会使用

‘轮胎’代替毒品的说法，进行隐晦交流。”
2022 年 11 月 30 日，西城区检察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对任某提起公诉。直到

今年 5 月 29 日开庭前，任某经过长时间思想斗争，终于承认全部犯罪事实，并表
示认罪认罚。

开庭前，他终于认罪认罚

□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常晶晶 丁颖

醉酒后开启自动驾驶模式，算醉驾吗？
3 月 14 日，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检察院接到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一起

危险驾驶案。承办检察官经审阅案卷发现，李某因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被交
警查获，经检测，李某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 262.6mg/100ml。

面对检察官的讯问，李某一口咬定自己没有醉驾，“我承认确实喝酒了，但
我开启了车辆的自动驾驶辅助功能，怎么能算醉驾？”

面对李某的辩解，承办检察官表示，自动驾驶只是一种汽车驾驶辅助系统，
仍然需要司机全程、全身心参与到驾驶过程中，依赖人工进行必要的操作，并不
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

“饮酒后+启动车辆+汽车发生位移”即可认定为酒后驾驶，因此即使使用了自动
驾驶辅助系统，也会被判定构成醉驾。

3 月 21 日，襄州区检察院审查后依法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对李某提起公诉。6
月 26日，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李某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 1万元。

醉驾“甩锅”自动驾驶？判了！

检察官会同公安干警赴案发单位询问调查。 彭晓飞摄

7 月 7 日，河南省商水县检察院联合县司法局开展
社区矫正法实施三周年集中宣传。干警们在瓦房庄党
群服务中心、县阳城公园等地，通过悬挂条幅、设置展
板、发放资料、提供法律咨询等形式，向群众普及社区
矫正法相关内容，引导群众积极关注和监督身边的社
区矫正对象，帮助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

据悉，社区矫正法实施以来，该院开展社区矫正常
规检察 72 次、专项检察 6 次，对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漏管
重点检查，提出纠正意见 24 人次，对 4 名社区矫正对象
向相关部门提出收监执行建议。

本报记者张海燕 通讯员苑立兵摄

开展社区矫正法宣传


